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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#$年 $月 "%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&

第一条 为维护国家税收权益’加强对来源于中国境外

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’根据(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

税 法)!以下简称税法&及其实施条例*(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

征收管理法)!以下简称征管法&及其实施细则以及有关行政

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+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国境内有住所’并有来源于

中国境外所得的个人纳税人!以下简称纳税人&+
第三条 纳税人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各项应纳税所得!以

下简称境外所得&’应依照税法和本办法的规定缴纳个人所得

税+
第四条 下列所得’不论支付地点是否在中国境外’均为

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,
!一&因任职*受雇*履约等而在中国境外提供劳务取得的

所得-
!二&将财产出租给承租人在中国 境 外 使 用 而 取 得 的 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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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!
"三#转让中国境外的建筑物$土地使用权等财产或者在

中国境外转让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!
"四#许可各种特许权在中国境外使用而取得的所得!
"五#从中国境外的公司$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

人取得的利息$股息$红利所得%
第五条 纳 税 人 的 境 外 所 得&包 括 现 金$实 物 和 有 价 证

券%
第六条 纳税人的境外所得&应按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

规定确定应税项目&并分别计算其应纳税额%
第七条 纳税人的境外所得按照有关规定交付给派出单

位的部分&凡能提供有效合同或有关凭证的&经主管税务机关

审核后&允许从其境外所得中扣除%
第八条 纳税人受雇于中国境内的公司$企业和其他经

济组织以及政府部门并派往境外工作&其所得由境内派出单

位支付或负担的&境内派出单位为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&税
款由境内派出单位负责代扣代缴%其所得由境外任职$受雇的

中方机构支付$负担的&可委托其境内派出"投资#机构代征税

款%
上述境外任职$受雇的中方机构是指中国境内的公司$企

业 和 其 他 经 济 组 织 以 及 政 府 部 门 所 属 的 境 外 分 支 机 构$使

"领#馆$子公司$代表处等%
第九条 纳税人有下列情形的&应自行申报纳税’
"一#境外所得来源于两处以上的!
"二#取得境外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$代征人的"包括扣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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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务人!代征人未按规定扣缴或征缴税款的"#
第十条 中国境内的公司!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以及政

府部门$凡有外派人员的$应在每一公历年度%以下简称年度"
终了后&’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外派人员情况#内容主要

包括(外派人员的姓名!身份证或护照号码!职务!派往国家和

地区!境外工作单位名称和地址!合同期限!境内外收入状况!
境内住所及缴纳税收情况等#

第十一条 依本办法第九条规定须自行申报纳税的纳税

人$应在年度终了后 &’日内$向中国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

个人所得税#如所得来源国与中国的纳税年度不一致$年度终

了后 &’日内申报纳税有困难的$可报经中国主管税务机关批

准$在所得来源国的纳税年度终了!结清税款后 &’日内申报

纳税#
纳税人如在税法规定的纳税年度期间结束境外工作任务

回国$应当在回国后的次月 )日内$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

个人所得税#
第十二条 纳税人兼有来源于中国境内!境外所得的$应

按税法规定分别减除费用并计算纳税#
第十三条 扣缴义务人!代征人所扣%征"的税款$应当在

次月 )日内缴入国库$并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扣%征"缴个人

所得税报告表以及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资料#
第十四条 纳税人在境外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$能

提供境外税务机关填发的完税凭证原件的$准予按照税法及

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从应纳税额中抵扣#
第十五条 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未按本办法规定申报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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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!扣缴个人所得税以及未按本办法第十条规定报送资料的"
主管税务机关应按征管法及有关法律!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

的规定予以处罚"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#
第十六条 纳税人取得的境外所得为美元!日元和港币

的"按照填开完税凭证的上一月最后一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

的人民币对上述三种货币的基准汇价"折合成人民币计算缴

纳税款#
纳税人取得的境外所得为上述三种货币以外的其他货币

的"应根据填开完税凭证的上一月最后一日美元对人民币的

基准汇价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提供的同日纽约外汇市场美元对

主要外币的汇价进行套算"按套算后的汇价作为折合汇率计

算缴纳税款#套算公式为$
某种货币对人民币汇价%美元对人民币的基准汇价&纽

约外汇市场美元对该种货币的汇价

第十七条 在年度终了后自行申报纳税的"对已经按月

或者按次预缴税款的外国货币所得"不再重新折算’对应当补

缴税款的所得部分"按照上一纳税年度最后一日中国人民银

行公布的人民币对美元!日元和港币三种货币的基准汇价"折
合成人民币计算应纳税所得额"如所得为三种货币以外的其

他货币的"按照上一纳税年度最后一日美元对人民币的基准

汇价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提供的同日纽约外汇市场美元对主要

外币的汇价进行套算折合成人民币计算应纳税所得额#
第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主管税务机关是指派出单位所在

地的税务机关#无派出单位的"是指纳税人离境前户籍所在地

的税务机关’户籍所在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"是指经常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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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地税务机关!
第十九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"按照有关税收法律#行政法

规的规定执行!
第二十条 各省#自治区#直辖市地方税务局可根据本办

法规定的原则"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"并报国家税

务总局备案!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负责解释!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从$%%&年’月$日起执行!此前规

定与本办法有抵触的"按本办法执行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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